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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集安市长白山森林食品连锁发展中心

“长白山森林食品园”加盟店加盟合同

甲方：吉林省集安市长白山森林食品连锁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甲方）

     （甲方所使用的配送标识为“森食”名称，并配有图案） 
乙方：                                  （以下简称乙方）

    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公平自愿的原则，依着我国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就甲方系列产品授权乙方在指定区域内加盟连锁专卖进行充分协商，达成共识，现签订以下协议，共同遵守，并且同时遵守“加盟连锁章程”。

一、配送品种及经营模式：甲方拥有“森食”标识配送的东北长白山森林食品系列产品（中心研发和代理厂商二部分组成），其经营模式及管理办法是以加盟连锁配送的形式授权予乙方合法经营。

二、协议宗旨：
1、 只有在签订本协议书生效后，乙方才能获得甲方授权许可，按合同签定的区域、期限依法使用“森食”标识及文字、图案，销售带有“森食”标识配送的系列产品，并按甲方经营模式要求、管理理念开展市场营销活动。

2、 本协议规定，甲、乙双方在签约后形成购销关系，乙方享有经营“森食”标识配送的系列产品带来的所有收益，并自行承担相应风险。

乙方需按甲方要求对加盟店进行统一标准的布置装修，并持甲方授给的加盟连锁手续到当地有关部门办理合法手续，费用由乙方自理。

3、 乙方必须在本协议规定的期限及区域内销售甲方配送的“森食”系列产品，不得以任何借口销售非甲方提供的其它同类产品。

三、甲、乙双方权利与义务：
1、在协议期内，甲方有权对乙方的加盟店予以监督指导。

2、甲方拥有的配送标识及全国统一加盟店招牌名称均受法律保护，加盟店不得擅自转让、抵押或变更地址。

3、乙方开业所需商品，在付清货款后，由甲方负责配送乙方所在地。

4、 甲方不得在授权加盟经销辖区内与第三者设店经营 “森食”标识配送的系列产品。（注：在乙方销售市场中出现与甲方所配送的同一厂家产品，因产品的市场流动性导致，不属甲方于违约行为）。

5、 甲方配送的产品价格为全国统一到岸供货价，不含税（可提供正规发票，但需交4%的税费）。

四、付款方式：
1、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的同时，乙方向甲方交纳市场保证金      元，待本合同到期终止或解除后，乙方未有违犯合同约定或相关章程制度的，甲方将无偿返还给乙方。
2、中心实行“款到发货”制度。乙方在合同签署后将首批产品货款汇至甲方指定的帐户，经甲方确认后发货。

五、交货与运输：

1、甲方在收到货款后负责及时将产品配送到乙方所在地的火车站或物流站，运费由甲方承担。

2、乙方收到货物后当天验收，如发现货物有损坏的，应与运输部门交涉解决，产品与订单不符或漏发由中心解决。
六、奖励制度：
1、 乙方在合同期内完成进货量          元人民币。第一年完成进货额        元人民币，第二年完成进货额         元人民币，第三年完成进货额        元人民币。完成年进货量任务目标的给予5%的奖励，以现金方式兑现。
七、退换货制度：

1、为降低乙方经营风险，甲方对乙方实行退换货制度，退换货方式以依据“长白山森林食品园”加盟章程中的购货、退货、换货原则为准（不包括赠品）。
2、乙方负责将退换产品发送到甲方指定地点（运输风险及运费由乙方承担）。具体退换折价事宜依据连锁加盟章程办理。
八、合同期限：

1、 本合同有效期限暂定   年，即 从      年    月    日 起 至      年   月         日止。
2、 本合同终止前经双方协商可续签合同，原市场保证金可作为新合同的市场保证金。

3、 乙方在加盟期间，原则上不允许转让，如特殊情况下需要转让，征得甲方同意方可，否则按乙方违约处罚。

九、合同解除：

乙方在加盟期间如发生以下各项中的任何行为的，甲方可单方面解除合同，一切费用 及市场经营保证金不予退还，并追究乙方给甲方造成的经济损失。

（1）、乙方没有忠实地实施甲方的加盟连锁的统一经营政策。

（2）、加盟店经营非甲方配送的“森食”标识系列产品的（无配送标识）。

（3）、乙方不得以他人或个人名义变相代理同类产品在加盟店内销售。

（4）、乙方未得到甲方的事先同意而私自出让经营权。

（5） 本合同终止或解除，乙方必须与甲方结清财务往来，并不再拥有本合同授予的任何权利。注销工商连锁执照，所发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6）本协议终止后，乙方原有的商品限三个月内自行处理，三个月后乙方不得再销售“森食”配送系列产品。
十、其他事项：

1、甲方所展示的各种广告宣传资料说明不作为本合同的相关事项或条款补充，仅仅是说明成功的可能性，并非是对乙方经营事业的获利承诺。

2、本合同未尽事宜按其它补充规定或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则由甲方所在地的仲裁机构仲裁。

3、本合同一式两份（附本中心加盟章程一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双方签字后生效，双方应依法遵守合同及章程。

甲    方：吉林省集安市长白山森林食品连锁发展中心

乙    方：

签约地点: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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